大同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類別：技術報告_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

	著作編號
	
	送審學校
	大同大學

	送審等級
	助理教授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評分項目
及標準
	代表作
	參考作
	總分

	
	課程、教學或設計理念及學理基礎
(教學實務研發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
方法技巧
(符合教學實務研發理念與學理基礎及學習對象之課程規劃與教學策略、教材內容、學習評量與分析方法之適切性、創新性)
	研發成果學習成效、創新、推廣貢獻
(教學歷程能呈現教學實務研發成果之創新性、應用性、擴散性，及其落實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果之具體貢獻)
	(前一職級至本次申請職級間之教學實務、學術及其他整體結果)
	

	助理教授
	20%
	20%
	30%
	3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 送審「助理教授」職級審查基準：應在任教學門領域內有良好之教學實務研究成果，持續從事教學實務研發，且教學成果具體良好者。
· 整理、增刪、組合、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不得送審。
· 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研究成果，其餘列為參考研究成果（類別包括學術研究、產學應用技術報告、教學實務技術報告、藝術作品及體育成就技術報告），合計不得超過5 件。
· 校外審查委員您好：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升等之教師除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外，申請為「助理教授」職級之審查評定基準，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性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且須有三分之二（藝術類科型四分之三）以上之校外審查委員個別成績達7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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